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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修改

《禁止垄断协议规定》的决定

（2025年12月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11号公布 

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禁止垄断协议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十七条修改为：“经营者主张其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协议适用该条第三款的，应当证明在协议期间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营者、交易相对人各自在相关市场每一年度的市场份额均低于5%；

“（二）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协议所涉及商品在每一年度的营业额均低于1亿元。

“经营者主张其与交易相对人达成的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协议适用该条第三款的，应当证明该经营者、交易相对人各自在协议期间相关市场每一年度的市场份额均低于15%。

“交易相对人为多个的，在同一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协议所涉及商品的营业额合并计算。

“市场监管总局对特定行业、领域或者特定类型协议适用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三款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经营者主张被调查的协议符合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应当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实施协议有关情况；

“（二）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各自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关系、在相关市场的经营状况；

“（三）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协议期间每一年度各自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和协议所涉及商品的营业额，并提供计算依据；

“（四）其他能够证明被调查的协议符合本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材料。”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的申请材料进行核实，认为协议符合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未立案的，不予立案；已立案的，终止调查。但有证据证明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不适用本规定第十七条规定。

“反垄断执法机构按照前款作出不予立案或者终止调查决定，是基于经营者提供的不完整、不真实的信息，或者所依据的事实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当依法开展调查。”

本决定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禁止垄断协议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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